
网上审核开课计划的操作说明（院系管理老师版） 

（管理）新研究生系统中课程认定计划操作说明： 

一、（管理）新研究生系统中课程认定计划指定课程负责人： 

1.管理老师进入培养--> 课程认定计划管理-->  课程负责人

设置模块，进入本院系，点击操作栏的图标可新增或去除课程负

责人（如图 1）。 

 

图 1 

2.在待选列表选择该课程负责人后点击‘＞＞’按钮添加到

已选负责人，反之，如果要调整课程负责人，先将已选负责人调

出已选列表，再进行上述操作（如图 2）。 



 
图 2 

 

二、（管理）新研究生系统中审核课程认定计划： 

1.管理老师进入‘课程认定计划审核’页面，可根据页面顶

部的筛选框查询申请，点击右侧图标进行查看/审核（如图 3）。 

 

图 3 

2. 点开图标后‘培养单位审核’栏为必填信息，填写意见

后审核通过/不通过/驳回修改，若通过则下一步由培养办审核

（如图 4）。 



 
图 4 

3.待管理老师将本学院下学期所有开课计划审核完毕后，在

‘课程认定计划审核’页面筛选审核通过的信息，下载打印汇总

表（如图 5），请教研室主任签字，院系盖章。 

 

图 5 

4.将教研室主任签字、院系盖章后的汇总表扫描为 PDF版本， 

在‘课程认定计划书上传’页面上传（如图 6），同时将纸版汇

总表原件提交研究生院 606办公室（一式两份）。 



 

图 6 

 

三、（管理）新研究生系统中审核课程认定注意事项： 

图 4审核注意事项如下： 

1.学期：2024-2025 学年第二学期； 

2.公共课人数下限：≥15人； 

3.课程类型：面向全体研究生开设的课均为‚公共课‛，面

向本单位研究生开设的课均为‚专业课‛； 

4.班级名称： 

公共必修课标记：周末班等； 

公共选修课标记：61； 

专业课标记：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、药学院硕士等。 

5.课程性质的简易判断方法: 

公共必修课：英语、政治、统计分班的必修课程； 

公共选修课：学校开设的不分班课程； 

专业课：学院开设的课程。 

6.授课方式：拟变更授课方式的研究生课程须通过开课院系



单独向研究生院申请，未单独申请的研究生课程授课方式视为与

2023-2024学年第二学期相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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